
1996 年，农业税征收管理局在组织完成农业税

收收入任务的同时，妥善处理工作与学习的矛盾。一

是坚持政治学习制度。组织全体干部认真学习了江泽

民同志关于《领导干部要讲政治》的讲话、《努力建

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》的“七·一”讲话；学习了《中

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

的决议》；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

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党和国家关于财税经济工作和农村

工作的文件和领导讲话。学习中，同志们联系自己的

工作实际，认真对照检查，提高了对反腐倡廉、廉洁

自律重要性的认识，坚定了思想信念，激发了工作热

情。二是认真作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。针对各地群众

来信来访反映的各种问题，按照制度规定和程序接

待、办理。第一，热情接待，了解情况，登记在案；

第二，宣传政策，解答疑问，提供政策咨询服务；第

三，对事实清楚，问题简单，能立即处理的问题及时

处理，不推不拖；第四，对情况比较复杂事实不太清

楚的问题，能派人调查处理的派人调查处理，一时安

排不过来，则将问题转交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征

收机关处理；第五，对来信来访的处理情况实行跟踪

督促，做到事事有回音，件件有答复。

（国家税务总局农业税征收管理局供稿，

朱国平执笔）

关 税

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、扩大，关税在调

整对外贸易、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

作用，对进出口贸易乃至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

响。1996 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2 899 亿美元，

比上年增长 3.2% 。海关征收进出口税收 749.57 亿

元，比上年增收 74.8 亿元，增长 11.1% 。其中，关

税为301.84 亿元，比上年增加3.4% ；进口产品增值

税和消费税为447.73 亿元；比上年增加16.9% 。

1996 年关税改革、调整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较大幅度地降低我国进口关税总水
平，部分商品继续实行暂定税率

（一）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，同时

考虑对中央财政的影响和国内生产承受能力，在有利

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关税结构合理化的前提下，决定将

我国进口关税总水平逐步降低到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平

均水平。为此，国务院决定从 1996 年 4 月 1 日起，

我国进口关税算术平均总水平由 35.9% 降至23% 。

（二）为保障国内生产需求，保护民族工业的发

展，更好地运用关税手段调节进出口贸易，1996 年

我国继续对部分生产设备、原材料实行关税暂定税

率。1996 年年初下达的暂定税率的商品税目 282

种；除上述年初确定的暂定税率以外，针对国际市场

原油涨价及连带影响和国内供需紧张的状况，1996

年采取临时措施，将燃料油和柴油税率由 12% 和

6% 暂时调低到 3% ；为保证优良种畜引进，根据国

际通行做法，将动物胚胎的税率暂定为零；根据国际

新闻纸市场行情的急剧变化、国内相关产业面临冲击

的情况，停止新闻纸的暂定税率，恢复执行 15% 的

税则税率。根据国内的情况，1996 年共增加了暂定

税率的商品税目 199 个。

二、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，建立统一、
规范、公平、合理的进口税收政策，对原有
的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再次进行清理、调整

（一）自 1996 年 4 月 1 日起，对新批准设立的

外商投资企业（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、中外合作经

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）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设备和原

材料，一律按法定税律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和

消费税。对在 1996 年 3 月 31 日以前已依法批准设

立的外商投资企业，在规定的宽限期内，可继续享受

减免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的优惠，即对投资额在3 000

万美元（含 3 000 万美元，不包括 1996 年 4 月 1 日

以后追加的投资）以上的项目进口的设备和原材料，

1997 年 12 月31日前仍按原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自 1996 年 4 月 1 日起，对新批准的技术

改造项目进口的设备，一律按法定税率征收关税和进

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。对 1996 年 3 月 1 日以前已

纳入国家或省一级开工计划的技术改造项目，其进口

设备在宽限期内可继续享受减免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

税和消费税，即对投资额在 5 000 万元人民币（含

5 000 万元，不包括 1996 年 4 月 1 日后追加的投

资）以上的能源、交通、冶金等项目和投资额在

3 000 万元人民币（含 3 000 万元，不包括 1996 年 4

月 1日后追加的投资）以上的轻工、纺织、电子等项

目，199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进口的设备减半征收进

口税收。

（三）自 1996 年 4 月 1 日起，全国各类特定区

域（包括经济特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高新技术开发

区、边境对外开放城市、边境经济合作区、享受沿海

开放城市政策的沿江开放城市和内陆开放城市、国家

旅游度假区、上海浦东新区）进口各类物资，一律按

法定税率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。

对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、苏州工业园区进口

自用物资，按国家核定的额度，关税、进口环节增值

税和消费税在 1996 年至 2000 年期间实行先征后

返、返还税款每年递减 20% 的管理办法。

（四）对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实行保证金台帐制

度，从而使海关对加工贸易的监管力度得以加强，使

进口应税商品的比例有所增长，进口商品结构有所改

变，也使税收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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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对《科学研究与教学用品进口税收暂行规

定》、《残疾人专用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》、《入境旅

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征收进口税税率方案》等

规定进行了修订，并经国务院批准实施。

（六）经国务院决定，对新华通讯社常驻国外人

员进口个人物品，享受我国常驻国外的外交机构人

员、留学生、访问学者、赴外劳务人员、援外人员和

远洋船员一样的待遇，原免税政策暂予保留。

（七）对 1996 年 4 月 1 日前批准的来料加工、

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项目进口的设备，在 1996 年 12

月 31 日前仍按原规定执行；对设备进口额在 3 000

万美元（含 3 000 万美元，不包括 1995 年 12 月 28

日以后追加的额度）以上的项目，可通过外经贸部提

出申请，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意见，报国

务院批准后，原规定有效期可延长到 1997 年 12 月

31 日。

（八）取消对原苏联、东欧国家及其他周边国家

易货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项下进口货物的减免关税、

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规定。从 1996 年开始，

统一边境贸易（包括边民互市和边境小额贸易）的进

口关税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。对边民通过

互市贸易进口的商品，每人每日价值在人民币 1000

元以内的，免征进口关税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

税；超过人民币 1 000 元的，对超出部分按法定税率

照章征税。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通过指定边境口岸进口

原产于毗邻国家的商品，除烟、酒、化妆品以及国家

规定必须照章征税的其他商品外，“九五”前 3 年，即

1996 年到 1998 年，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进口关税、

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。

（财政部税政司供稿，于红卫、李 毅执笔）

工业、交通企业财务

一、国有工交企业经济运行情况

1996 年，国有工业企业生产和销售低速增长，

实现利润下降。交通运输、邮电通信业继续保持较好

的增长势头，企业经济效益除铁路运输企业亏损、交

通企业利润下降外，其他行业的经济效益都比上年有

所提高。

（一）工业生产和效益情况。1996 年，3.5 万户

国有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16 588.81 亿元，比上

年增长 4.1% 。其中：中央工业产值增长 6.7% ；地方

工业产值增长 2.8% ，低于中央工业 3.9 个百分点。

分地区和部门看，发展不平衡：全国 29 个地区中（不

含西藏），内蒙古、河南、四川三个地区生产增幅在

10% 以上，而北京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湖北、广

东、广西、海南、贵州等九个地区生产则是下降的；

中央工业的石化、电力、汽车、冶金、军工等部门生

产增速超过中央工业的平均水平，而煤炭、石油、有

色、烟草等部门生产增幅则较小。

从全年运行情况看，企业产销衔接和效益状况并

不理想。一是产成品资金占用和应收帐款增长较快。

3.5 万户国有工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23 551.4 亿元，

比上年增长 3.7% 。年末产成品资金占用比年初增长

16.5% ，应收帐款净额比年初增长 11.0% 。二是实现

利润大幅度下降。3.5 万户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

上年下降 38.8% 。三是企业亏损有增无减。亏损面

为 38.3% ，比上年上升了 5 个百分点；亏损企业亏

损额比上年增长 38.6% 。四是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下

降。销售利润率为 2.17% ，比上年下降 1.51 个百分

点；资本收益率为3.09% ，比上年下降 3.04 个百分

点；总资产报酬率为 3.92% ，比上年下降 1 个百分

点。

上述 3.5 万户国有工业企业其产值、资产总额和

职工人数占全部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比重分别为

83.8% 、83.8% 、85.8% 。

（二）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概况。1.铁路客运降

幅较大，货运增幅较小。1996 年新建铁路交付运营

2 048 公里，新建电气化铁路 215 公里，增建铁路复

线 1 591 公里； 1996 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

56 677 公里，其中电气化铁路营业里程 10 082 公

里，比重达到 17.8% 。全年净增铁路机车 257 辆，

净增铁路货车 11 162 辆，净增铁路客车 1 374 辆，

全年完成铁路客运量 9.42 亿人次，比上年下降

8.4% ， 完成货运量 16.88% 亿吨，比上年增长

1.8% 。2.公路运量稳步增长。1996 年新建公路 2.5

万公里，1996 年全国公路达到 118 万公里，其中高

等级公路 1.78 万公里（包括高速公路 1 117 公里）；

全年完成公路货运量 95.4 亿吨，比上年增长 1.4% ，

完成公路客运量 112 亿人次，比上年增长 7.8% 。3.

港口吞吐量增长缓慢。1996 年沿海主要港口完成货

物吞吐量8.52亿吨，比上年增长 6.2% 。4.水运客源

继续减少，货运需求仍然不足。1996 年全国水路运

输企业完成水路货运量 11.89 亿吨，比上年增长

5% ，完成水路客运量 2.2 亿人次，比上年下降

7.9% 。5.民航客、货运增长较快。1996 年民航完成

货物运输周转量 115 万吨，比上年增长 13.7% ，完

成旅客运输量 5 555 万人次，比上年增长 8.6% ，完

成客货周转量 80.53 亿吨公里，比上年增长 10.3% 。

6.邮电通信保持高速增长。1996 年局用电话交换机

新增 1 950 万门，达到9 044 万门，全国电话网总容

量突破 1亿门；邮电企业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1 335 亿

元，比上年增长35.4% 。

从企业经济效益来看，铁道部直属企业亏损

14.9 亿元，其中，铁路运输企业亏损 13.8 亿元，亏

损有所减少；交通部直属企业实现利润 10.3 亿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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